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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违法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邱元荣■

财政部和审计署按其职责每年对部

分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经济业

务活动进行一次国家级检查、审计并公

布于众。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从8月

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查禁“小

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结果显示，部分单

位存在违规使用专项资金，收入、成本

核算不实，财务核算不规范，利用虚假

会计信息偷逃国家税收、骗取财政优惠

政策等问题，涉及的法人违法违纪数额

之大、单位级别之高前所未有，而绝大

部分违法违纪事项又都与会计工作直接

或间接相关，令人深思。笔者对此进行

简要分析，并提出几点防范措施。

（一）原因分析

为什么法人违法屡禁不止？笔者认

为，有以下原因：

1．对法律责任认知不清。法人违法

应与自然人同罪，但国人在认识上多存

在误区。一是从违法主体来说，法人也

是人，不管这个人代表多少人，其违法

的动机与自然人一样，均是为满足个人

（或一群人）的私欲而无视法律，铤而走

险。法人穿上多数人的外衣，在为所谓

多数人谋利益的幌子下侵害国家和社会

公众的利益。所不同的是这一点很难被

人们识破。二是从法人违法所侵犯的客

体来说，它侵犯的是公民和国家的利益，

由于不直接与公民个人的切实利益相

关，往往引不起多数人的重视。即使有

个别群众具有全局观念和法治意识，敢

于揭露法人单位违法，但往往又遭到多

数人的指责或单位领导的打击报复。

2．会计人员切实依法行使监督职

权的法律保证有障碍。笔者认为，只要

会计人员切实行使了《会计法》赋予的

“四个有权”，用权力制约权力，基本上

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与其职责相关的一

切不规行为。然而，事实上会计人员在

单位负责人的“管控”之下，其依法执业

多数情况是“顶得住的站不住”，即使“站

住了”不是被解职，就是给穿上“玻璃小

鞋”换个“岗位”。当会计人员的权益受

到侵害时，难以充分依赖法律的权威维

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二）防范措施

1．强化会计人员（专业）独立执法。

各单位会计人员在不同领域都肩负着

依法公正处理各阶层经济利益关系的

任务。可是，全国一千多万会计人员分

散在数以千万计的单位里，由各单位负

责人分别管控一项政策性、技术性极强

的会计业务工作，会计人员独立执法难

以得到保证。因此，笔者认为，迫切需

要在全国建立一个独立的会计组织机

构，对会计人员实行统管统聘，形成合

力，加强会计队伍建设，唯有如此，才

能把强化会计工作与贯彻依法治国落

到实处。 

2．会计师事务所应由中介机构改

成执法业务机构。现实中会计师事务所

的审计，是在各单位对经济事项作出一

定时期的报告后即问题已经发生了才进

行的审计，而且事务所人员较少，又需

要自找业务，由此产生的弊端很多。只

有由盈利性的中介机构转为非盈利性的

执法部门，强化国家的审计职权，加强

监管，才能有效遏制法人违法行为。

3．建立会计依法执业风险基金。

会计职业人员队伍庞大，即使实行统

管统聘，倘若严格依法执业，也有可能

会遭遇各种风险，更何况分散在若干

单位依法执业。所以，应建立会计依法

执业风险基金，以应对会计人员依法

执业的风险。风险基金可由以下三部

分组成：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二是从

每年查处违法违纪的罚没资金中抽取

一部分；三是会计人员每年缴纳的依

法执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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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制止其职能失调行为。然而，总

部对于分部的干预是有代价的，不仅会

减轻分部经理对分部业绩的承担责任，

还会消耗一定的管理时间。一种既不直

接干预分部管理、又能消除职能失调行

为的方法是实行双重价格转让价制度，

即相关的分部使用两种不同的转让价格

来记录其间的商品或劳务交易，两种价

格的差额由总部在其管理费用中支付。

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使供货方低效率的

经营管理行为长期持续下去，而且还会

额外增加总部管理费用的开支。

5.不存在最优的转让价格基础。

各企业环境条件不同，转让价格应适

应特定环境条件的要求。但是，制订

转让价格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促使

各分部最大限度为达到整个企业的目

标而努力。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会计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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